
关于《沈阳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的图文解读

一、基 本 情 况

为促进我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维护商品房买卖

双方合法权益，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按照住建部工作要求，

结合我市房地产市场实际，我局重新修订《沈阳市商品房预售资

金监管办法》。新办法本着“包到底、管得住、用到位、差别化”

原则，围绕近年来监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

善监管账户开立、监管节点和比例、特殊情形监管规定等方面内

容。



二、制 定 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9 号)；

2.《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1 号)；

3.《住建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

4.《最高人民法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

范人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 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

通知》（法〔2022〕12 号）；

5.《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中国人

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出具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有关工

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2〕104 号）。



三、修 改 情 况

修订后的监管办法共计 35 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实施节点重点额度监管

目前的模式是按照商品房销售金额一定比例进行监管，根据

住建部规定，新《办法》改为重点额度监管。所谓重点额度是指

批准预售商品房面积与各节点资金监管标准的乘积。节点资金监

管标准，是指商品房预售项目从主体结构正负零节点开始，每个

拨付节点到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达到交付条件所需的单位建筑

面积费用。重点监管额度内的资金，由企业按节点申请拨付。

（二）保障资金应进尽进

《办法》实现商品房预售资金能够足额实时缴存，防止资金

体外循环。一是房地产企业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应当开立

监管账户，与我局、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的主

要内容要在预售方案中予以明确，并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附件。二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要载明对应的监管银行和监

管账户信息，并予以公示。三是房地产企业未按规定将全部价款

存入监管账户、以收取其他款项为名变相逃避监管、提供虚假材

料的，暂停该项目网签资格,情节严重的，将在门户网站向购房

人发出该企业的购房预警提示。四是银行违规收存购房款，不予

整改、不配合划转或追缴的，将终止与该银行的预售资金监管业

务合作，并将其违规行为通报银行监管部门。五是定期开展检查。



（三）保障监管资金用于工程建设

一是监管部分的资金只能用于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必需的

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进度款等相关支出。二是监管银行违反规

定划转监管资金，或不执行监管部门指令，拒绝、拖延划转监管

资金的，责令限期整改，严重的取消监管资格，通报银行监管部

门。

（四）实施差别化管理有序释放流动性

一是房地产企业可凭银行出具的保函，抵顶不超过 30%的同

额度监管资金。二是结合开发企业信用状况及动态监管情况，对

优质开发企业重点监管额度最高可降低 20%；对综合评价较差的

开发企业，重点监管额度最高可增加 20%。三是对政府出资采购

或建设的回迁安置住房、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项

目，实施免监管。

（五）落实区域主体责任

一是各区政府指定部门定期检查本区域内房地产项目监管

资金缴纳情况。二是对重大风险项目，市房产局会同当地区政府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后续工程建设。


